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興達港碼頭水岸環境及親水設施營造(第一期)」 

施工前說明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07年 01月 18日下午 2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興達漁港第一拍賣場旁 

三、 會議主持人：科長洪耀庭                 記錄：黃冠智 

四、 與會人員：詳簽到簿 

五、 會議內容： 

議題：請設計單位簡略說明本工程施作內容，與會單位是否對本工程

施作內容有相關意見，或施工期間是否有應注意及需配合事

項。 

內容： 

興達港區漁會 

1. 請廠包商將工程各作業項目期程明確列出，並說明不同作業對現

有漁港及漁市場作業之影響範圍，以利漁民及攤商可清楚工程作

業，並相互配合，以利工進。 

2. 本案於新設碼頭上設有安全欄杆，該欄杆爾後恐影響漁業作業，

建議部分欄杆可改為活動式(可拆卸)。 

3. 本案工程施作期間必會影響漁會向貴局承租之第一拍賣場之營業

活動，多數攤商屬弱勢，為不因本工程施作影響攤商生計，本會

向貴局承租之第一拍賣場租金應適度減免。 

大發路觀光魚市場 

1. 本魚市場平常日一般約下午 3 點始有人潮，假日則中午 12 點開

始，故施工廠商在市場營運時間，儘量不要有大型施工機械或車

輛進出，車輛進出口請以靠製冰廠那為主，車輛進出儘量避開市

場中心那出口，另出入口需有指揮人員。 

2. 施工期間請注意機具動線之道路環境，勿將工地泥濘帶至工區外

之道路。 



海洋局 

1. 考量不因本工程施作影響鄰近漁市場於農曆春節至元宵節之販

售，本工程原則訂於 107年 3月 5日申報開工。 

2. 空氣汙染防制費請於開工前繳納，施工(含施工進度網圖)及品管

計畫書、營造綜合保險等亦請於開工前核備。 

3. 請施工廠商釐清本工程圖說及設計內容(數量)是否符合實際需

求，如查有任何疑慮，請儘速向設計單位及本局反映，以利後續

作業。 

 

臨時提案：無 

 

六、結論 

1. 請施工廠商及監造單位確實依興達港區漁會、大發路觀光魚市場

所提建議(注意)事項辦理後續工程施作。 

2. 本工程請施工廠商於 107 年 3 月 5 日申報開工，空氣汙染防制費

請於開工前繳納，施工及品管計畫書需於開工前核備。 

3. 請施工廠商於進場施工前向本局、興達港區漁會及大發路觀光魚

市場說明本工程施工規劃、範圍(圍籬、物料堆放)及機具動線，

以利轉知漁民及攤商配合。 

 

七、散會：下午 3時 30分 


